河南省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文件
豫防办〔2008〕4号


河南省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
关于印发河南省2008年森林防火宣传方案的通知

各省辖市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

现将《河南省2008年森林防火宣传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河南省2008年森林防火宣传方案
                         二○○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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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      2008年2月21日印发 

附件：
河南省2008年森林防火宣传方案

为切实加强2008年全省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全社会森林防火意识，推进依法用火、科学防火，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继续突出“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的思想，把最大限度地降低森林火灾损失和扑火安全放在森林防火工作首位，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为森林火灾扑救的第一要务；同时，广泛普及森林防火的有关法律法规和防火常识，不断增强全民森林防火意识，进一步强化各项防扑火措施的落实，确保全省森林防火工作取得更好成绩，为林业生态省建设做出应有贡献。
二、狠抓面上宣传

（一）强化媒体宣传报道。加强与党报党刊、电台电视等主流新闻媒体的联系，主攻黄金时段和强档栏目，提高宣传报道质量，全面提升各级党政和全社会对森林防火事业的关注度。

（二）总结推广经验。认真挖掘落实森林防火责任制、推进专业森林消防队标准化建设、防火办规范化建设等方面的典型，加大宣传力度，宣传先进事迹、模范人物、先进经验，着力培养一批工作榜样和典范。

（三）普及森林防火安全知识。坚持以人为本，采取文艺演出、放电影、送科技下乡等形式，深入宣传安全用火、安全扑火知识，提高火灾防范意识。

（四）倡导移风易俗。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力提倡和推广文明祭祀，有意识地引导群众以献花、集体祭祀等方式进行无火祭祀。

（五）加大警示教育力度。切实管好清明、冬至等重点时段的野外火源。加大火灾案件的查处和宣传力度，做到处理一事，暴光一案，教育一方。

三、突出宣传重点

（一）搞好科普宣传。请省主要新闻单位开辟系列专栏、专题，全面介绍普及森林防火常识；在林区中小学印发森林防火科普知识读物；在报纸等平面媒体组织森林防火知识竞赛，开辟森林防火专栏。

（二）规范森林防火宣传标语内容。

（三）抓好火险等级预报。重点火险期（11月1日至次年4月30日），请河南电视台在新闻联播节目时段制作滚动字幕，播发重要森林防火相关信息，在气象预报节目中预报森林火险等级。

（四）发布公益广告和手机公益短信。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和手机短信公益广告，充分宣传森林防火的重要意义和预防、扑救的科学知识。
四、把握重点时段、重点对象的宣传
一是突出抓好森林防火宣传月活动。继续抓好每年11月的森林防火宣传月集中宣传，通过张贴标语、出动宣传车、送戏下乡等活动，大力营造浓厚的森林防火氛围； 

二是突出抓好在元旦、清明、“五一”、“十一”期间防火宣传活动。重点宣传广大公众到林区进行旅游、探险、科考等活动须注意的森林防火事项。
三是突出抓好学生宣传。各市、县（区）组织林区所属各乡（镇）、村的中小学校开展《致学生家长一封公开信》的森林防火宣传单或防火通知书发送活动，通过教育学生，带动家长，辐射社会，使林区每一个农户家庭都能够形成参与、支持森林防火的良好社会氛围。同时在林区中小学校要开设必要森林防火安全教育课程，要加大明确禁止中小学生参加扑救森林火灾的宣传。
五、强化组织领导

（一）认真制定方案。各地要在认真总结近几年来宣传教育工作的好经验、好做法的基础上，认真制定操作性强、宣传成效好的年度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工作方案，加强领导，确保措施的落实，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森林防火宣传工作。

（二）强化检查考核。要组织成立督查组深入乡（镇）、村检查工作开展情况，督促基层保质保量如期完成宣传教育任务，省防火办也将派出暗访组，检查各地开展情况并纳入各设区市防火办年度目标责任制管理考核。

（三）建立激励机制。各地要鼓励和支持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工作，建立健全考核表彰及奖励机制，充分调动广大干部职工参与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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